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：（盖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代码：

	姓　　名
	身　份　证　号　码
	用工形式
	参保时间
	分娩（流产）日期
	流产、顺产、牵引产、吸引产、钳产、剖宫产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生育保险待遇的申领时间为自婴儿出生之日起，三个月内；

2、申领时须附上《计划生育服务证》原件及复印件、产妇身份证、婴儿出生证（难产的产妇需附上出院疾病证明书或病、产假证明）复印件；

3、本表一式二份，省社保局和女职工单位各存一份。

单位填表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　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